2025年度固定（无形）资产盘点清理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项目名称
	2025年度固定（无形）资产盘点清理服务

	*采购人名称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采购方式
	询价

	计划立项批文号
	
	*资金来源
	部门预算

	*财政预算限额（元）
	8000
	
	

	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市局党组关于推进新征程再出发“四大行动”的部署要求，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提高系统资产数据的准确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杜绝帐外资产，全面清理和掌握国有资产底数，从源头上规避“底数不清、情况不明、产权归属不明确”等问题，根据《财政部关于加快将资产管理、决算和报告等业务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的通知》（财办〔2022〕2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深府办〔2022〕5号）、《中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摸家底、清数据、固基础”行动方案》（深规划资源党组〔2024〕12号）等要求，开展固定（无形）资产盘点清理服务项目，详见《采购需求》。

	项目前期设计、规划论证单位
	无

	投标人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非法人组织；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3、投标人须提供《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见附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需求内容
	*1、报价要求（明确分项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2）投标供应商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供应商应毫无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投标供应商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在实施后，将不得以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合价内。
（6）投标供应商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7）投标供应商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投标供应商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2、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后投标方完成所有工作，通过审查并完成归档，支付合同总费用。
*3、履约保证金
无。
*4、违约责任
以具体合同约定为准。
*5、服务质量监督和项目验收要求
投标方需按采购方的招标文件及合同要求，在完成相应工作后通过采购方的成果验收审查。

	具体技术要求
	应认真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十五条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定期（每年不少于一次）或者不定期对资产情形盘点清理、对账。出现资产盘盈盘亏的，应当按照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处理，做到账实相符和账账相符”。
（一）固定（无形）资产盘点清理工作
盘点清理基准日为2025年12月31日，主要盘点清理内容：
（1）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盘点清理的范围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固定资产实物盘点，盘点比例100%。
备注：使用财政资金购置的资产登记在其他账套的也在本次盘点清查范围内，并需单独说明。
（2）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包括在建项目（含正在建设的项目和已安排投资，未开工或未购置项目），建成未使用（含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目前仍未使用的项目），已使用未转固（含资产已交付使用但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项目、当年办理竣工财务决算但未转固资产项目）。对在建工程进行盘点清理，盘点清理金额及数量达到盘点清理总量的100%。
（3）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及其他财产权利等。无形资产盘点比例100%。
（二）报告编制工作
编制《固定（无形）资产盘点报告》。

	





商务需求
	1、项目概况（介绍项目的背景及项目整体情况、项目目的及建设目标）
规范国有资产管理，提高系统资产数据的准确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杜绝帐外资产，全面清理和掌握国有资产底数，从源头上规避“底数不清、情况不明、产权归属不明确”等问题。
2、项目所依据及参考的标准
《财政部关于加快将资产管理、决算和报告等业务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的通知》（财办〔2022〕2号）
[bookmark: _GoBack]《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深府办〔2022〕5号）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盘点工作的通知》
3、项目采购范围（本次招标的项目范围，包括服务名称、服务地点、服务内容、服务要求等）
服务地点：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街道新大社区地质公园路1号。
4、项目服务期限（下达的计划时间和实际服务期限不一致的，需列明实际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其中2025年度国有资产盘点清理工作需于2026年7月31日前完成。



